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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檔案條例 

中華民國108年7月24日總統華總一義字

第10800074211號令制定公布全文17條；

並自公布日施行 

中華民國112年12月27日總統華總一義字 

第11200113031號令修正公布第4條、第5 

條、第7條至第11條及第17條條文；並自

113年2月28日施行 

第 一 條 為建立符合轉型正義精神、兼顧檔案當事人隱私之政治 

檔案開放應用制度，並推動關於威權體制、國家總動員、戒嚴、

動員戡亂時期以及二二八事件之歷史研究與公民之轉型正義

教育，公開真相並促成社會和解，辦理政治檔案之徵集、整

理、保存、開放應用、研究及教育，特制定本條例。 

第 二 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國家發展委員會。 

政治檔案之徵集、整理、保存及開放應用事項，由國家發 

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（以下簡稱檔案局）辦理之；政治檔案之

研究、出版、展示及教育推廣等事項，由文化部會同相關機關 

（構）辦理之。 

第 三 條 本條例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
一、政治檔案：指由政府機關（構）、政黨、附隨組織

及黨營機構所保管，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 

日起至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止，與二二八事件、動

員戡亂體制、戒嚴體制相關之檔案或各類紀錄及文 

件；已裁撤機關（構）之檔案亦適用之。 

二、檔案當事人：指政治檔案中遭逮捕、調查、偵查、

起訴、通緝、審判、執行或其他受公權力 侵害之 

人。 

三、政府機關（構）：指中央、地方各級機關、行政法

人及受政府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、法人或團 

體，及各級機關設立之實（試）驗、研究、文教、

醫療等機構、財團法人或公營事業機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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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私人文書：指政治檔案中之私人書信、日記、遺書、

手稿、照片、錄音、錄影、電磁紀錄及其他 

與公權力行使無關之文書或未公開發表著作等。但

與政府機關（構）往來之文書及偵查、司法訴訟或 監

察案件之證據，不包括在內。 

第 四 條 政府機關（構）應於本條例施行日起六個月內完成政 

治檔案之清查，並編製目錄依規定程序報送檔案局。必要時

得予延長，延長期間不得逾六個月。 

檔案局審定政府機關（構）管有之政治檔案，應以檢視 

檔案目錄或檔案內容方式為之。必要時，得邀請學者專家參

與。 

政府機關（構）管有檔案經檔案局審定屬政治檔案者，應 

於指定期限內移轉為國家檔案；未移轉前，應依本條例之規定

妥善保管並提供應用。 

前項政治檔案，有國家機密保護法第十二條核定之國家 

機密者，於解密前，原件暫不移轉。但應就涉及國家安全情

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部分經分離處理後，以複製品併入 

原案卷移轉，並於檔案目錄註記說明及提供應用。 

政府機關（構）於第一項期間屆至後，仍應依本條例持 

續辦理政治檔案清查及報送，檔案局認有必要時，得辦理專

案徵集。 

前項清查有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後產生之檔案 

或各類紀錄及文件，其內容與第三條第一款所定事件或體制相

關者，應併同報送，檔案局得併審定為政治檔案。政黨、附隨

組織及黨營機構持有政治檔案之通報、主管機關之調查及審定，

亦同。 

第 五 條 政府機關（構）管有政治檔案於移轉為國家檔案前， 

應辦理下列事項： 

一、檔案立案及案件、案卷二層級編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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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機密檔案解降密檢討。 

三、檔案整理裝訂及儲存媒體可讀性查檢。 

四、檔案應依規定格式及命名原則辦理電子儲存。 

五、檔案應依案件層級敘明開放應用類型，如有部分開 

放或不開放者，應敘明其法規依據及開放應用要件
或年限。 

前項第二款機密檔案解降密檢討，屆滿三十年且無明定 

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之法律依據者，應予解密，並不得基於

下列目的規避解密： 

一、為隱瞞違法或行政疏失。 

二、為掩飾特定之自然人、法人、團體或機關（構）之 

不名譽行為。 

三、為拒絕或遲延提供應公開之檔案內容。 

原核定機關及其上級機關應於完成清查後六個月內依前 

項規定完成檢討。屆滿六個月未完成檢討者，自屆滿之翌日起

視為解除機密。 

經檢討後仍列屬國家機密保護法第十二條之國家機密檔 

案，原核定機關應報其上級機關同意，至遲應於屆滿四十年

解密。但原核定機關於期限屆滿前，經檢討有下列情形之一，

且仍有延長保密之必要者，應敘明具體事實及正當理由，逐

次報請國家情報工作法主管機關核轉其上級機關同意延長保

密，每次延長期限自同意日起算不得逾三年： 

一、涉及曾從事大陸地區情報蒐集之情報人員及情報協 

助人員之身分，且洩漏後足使其生命、身體或自由

有受危害之虞。 

二、涉及國際情報工作部署及合作，且洩漏後有嚴重影 

響國家安全及對外關係之虞。 

三、涉及大陸地區情報工作部署及蒐獲機密情報，且洩 

漏後有嚴重影響大陸地區情報工作安全之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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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列屬機密之政治檔案，原核定機關應於本條例修正施 

行之日起六個月內，依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重新檢討解降

密。屆滿六個月未完成重新檢討者，自屆滿之翌日起視為解

除機密。 

第一項第四款之電子檔應於移轉時併同提供。 

第 六 條 政黨、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持有政治檔案，經促進轉型正 

義委員會（以下簡稱促轉會）審定為國家檔案者，應於該會指 

定期限內移歸檔案局管理，並由該會、檔案局及持有檔案之政

黨、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依審定清冊作成紀錄。 

促轉會應將前項審定結果通知相關機關。 

政黨、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持有之政治檔案，其審定及指 

定移歸國家檔案相關事宜，於促轉會依法解散後，由主管機關

辦理，有關審定事項得邀集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為之。 

政黨、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拒絕將審定之政治檔案移歸為

國家檔案者，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

按次連續處罰。 

第 七 條 檔案局整理、保存政治檔案，應辦理下列事項： 

一、檔案編排描述及目錄補正。 

二、檔案保存狀況檢視及受損程度分級，並進行必要之修 

護。 

三、檔案複製儲存。 

四、定期進行機密檔案解降密檢討。 

五、主動通知檔案當事人或其繼承人得申請返還私人文 

書。 

六、其他必要事項。 

政治檔案於保密期限屆滿或解密條件成就時，自動解除 

機密；屆滿三十年仍列機密等級者，除原移轉機關（構）敘明

定有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之法律依據外，視為解除機密。 

政治檔案解除機密後，檔案局應將解除之意旨公告，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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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知原移轉機關（構），以及為必要之解密措施，不適用國

家機密保護法及文書處理有關解除機密之規定。 

政治檔案未列密等或已解除機密者，不得改列或重新核 

定為機密檔案。 

第一項第五款有關申請返還私人文書之運作方式及其他

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檔案局定之。 

第 八 條 檔案當事人得申請與其本人所涉案件之政治檔案；檔案當

事人死亡時，其配偶或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各款所定繼承 

人得申請之。 

依前項規定申請之政治檔案，除有下列情形之一外，檔案

局應於指定場所提供閱覽、抄錄或複製： 

一、依本條例規定得依法核定之機密檔案。 

二、經其他檔案當事人或其繼承人表示不予公開之私人 

文書。 

依第一項規定申請之政治檔案涉及個人隱私者，檔案局應 

於指定場所提供閱覽、抄錄，或就涉個人隱私部分經分離處理

使其無從識別特定之個人後，提供複製。但該個人死亡或同意

複製者，不在此限。前二項政治檔案，有第二項第二款或前項

本文所定情形者，至遲應於檔案屆滿七十年提供閱覽、抄錄

或複製。 

第五條第二項、第四項本文、前條第二項及前項所定年限

之計算，以該檔案全案中文件產生日最早者為計算基準。 

檔案局應就政治檔案中之檔案當事人編製人名索引並公 

告之；就情報機關應用保防、偵防、安全管制等措施，未經

檔案當事人同意而蒐集取得其家庭關係、伴侶關係、性別關

係或涉私領域之監譯紀錄等高度個人隱私，且於檔案中載有

聯絡資訊或足資辨識其身分者，於該人名索引公告前，應請

戶政機關查復後，主動通知該檔案當事人下列事項，通知顯

有困難者，得以公告代之，並於通知寄出或公告六個月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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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該人名索引及其檔案目錄： 

一、得依第一項規定申請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檔案。

二、得依第七項規定申請加註補充意見附卷。 

三、得依第九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表示意見。 

檔案當事人或其繼承人對檔案內容中與檔案當事人個人 

相關資料之敘述認有錯誤或不完整者，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

請加註補充意見附卷。 

機關依下列規定作成公告時，應將該公告副知檔案局列為

國家檔案，提供應用： 

一、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作成平復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 

之公告。 

二、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作成賠償及名譽回復 

之公告。 

三、依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作成 

補償及名譽回復之公告。 

四、依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作成權利回復之 

公告。 

第一項及第七項規定，檔案當事人或其繼承人得委任第

三人申請辦理。(行政解釋) 

第 九 條 非檔案當事人申請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政治檔案，依下列 

方式提供： 

一、屆滿三十年之政治檔案，依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 

定辦理。但涉及前條第六項所定檔案當事人高度個

人隱私，且未屆滿七十年者，依第二項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未屆滿三十年之政治檔案，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辦 

理；涉及個人隱私者，除經該個人同意，得於檔案

局指定場所提供閱覽、抄錄或複製外，不得提供。 

前項第一款但書所定政治檔案，除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得提 

供閱覽、抄錄或複製外，應就涉檔案當事人高度個人隱私部分經 

https://www.archives.gov.tw/tw/arctw/60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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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離處理後提供： 

一、檔案當事人死亡。 

二、檔案當事人書面同意提供。 

三、申請人取得檔案當事人同意提供之書面文件。 

申請人依法取得之政治檔案複製品涉個人隱私者，未經檔 

案當事人同意，不得重製、散布、播送、交付、公然陳列或以其

他方法供人閱覽；其保有、處理及利用應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。 

第一項所定年限，依前條第五項基準計算；政治檔案有不 

能提供情形者，其至遲提供閱覽、抄錄或複製年限，依前條第四 

項及第五項規定辦理。(行政解釋) 

第 十 條 政府機關（構）檢調政治檔案，除有第八條第二項第二 

款或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不得提供之情形外，檔案局應提供閱

覽、抄錄或複製；檢調機密檔案，應先經原移轉機關 

（構）同意後為之。 

前項政治檔案有不能提供情形者，其至遲提供閱覽、抄

錄或複製年限，依第八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辦理。 

依法有權調用檔案之機關（構），得依相關法律規定調用

檔案，不適用第一項前段除外規定。 

第 十一 條 政治檔案中所載公務員、證人、檢舉人及消息來源之姓 

名、化名、代號及職稱，應提供閱覽、抄錄或複製，不適用國 家

情報工作法第八條規定。 (行政解釋) 

第 十二 條 檔案局就第八條至第十條規定之申請作成決定前，得以 

書面通知檔案移轉機關（構）或相關機關（構）表示意見。

受通知機關（構）應於十日內表示意見；屆期未表示意見

者，視為無意見。 

申請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政治檔案如有平復司法不法、賠

償、補償或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之急迫情事者，申請人得以書 

面敘明理由請求優先處理。(行政解釋) 

第 十三 條 申請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政治檔案之收費標準，由檔案局定 

https://www.archives.gov.tw/tw/arctw/602.html
https://www.archives.gov.tw/tw/arctw/603.html
https://www.archives.gov.tw/tw/arctw/604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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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。 

檔案當事人申請其所涉案件之政治檔案，同一檔案免收一 

次費用；當事人死亡時，由其配偶或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各 款

所定繼承人申請者，亦同。(行政解釋) 

第 十四 條 開放政治檔案如涉爭議事項，得由檔案局邀集相關機關 

（構）、團體代表、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審議之， 並排除 第

十一條所列人員。 

前項爭議處理之運作方式及其他應行事項，由檔案局定

之。 

第 十五 條 因管理、審議、申請或檢調政治檔案所知悉之檔案內容， 

應依相關法律保護規定使用之。 

違反前項規定者，依有關法律處罰。 

第 十六 條 政府機關（構）、政黨、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對所保管之 

政治檔案，以毀棄、損壞、隱匿之方式或致令不堪用者，處五 年

以下有期徒刑。 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第 十七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 

本條例修正條文，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

施行。 

https://www.archives.gov.tw/tw/arctw/605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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